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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强调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系统分析

了法治对改革的引领、规范、保障和校正作用，梳理了法治与改革关系的演进历程，并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

深化改革的基本路径。主要工作包括：阐述法治在改革中的具体作用机制，探讨法治与改革的互动关系，以及提

出通过法治巩固改革成果的具体措施。结论表明，法治不仅是改革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改革有序进行的关键。

建议进一步强化法治意识，完善法律体系，确保改革与法治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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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让改革可以井然有序地推

进下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选择。法治作为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改革

提供了坚实的规范框架和制度保障。通过法治的指引和

约束，改革能够稳步推进在稳定的框架之中，避免没有

秩序和混乱的情况发生。法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能够增

强改革的公信力，可以让群众更加信任和支持改革。在

改革的过程当中，法治不仅可以让改革措施有了法律依

据，还可以为改革成果的稳定和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因此，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不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途径。

1 法治是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

1.1 规范改革的行为

在法治的规范下深化改革，重点在于改革过程中的

行为准则，确保改革推进井然有序。改革影响多方的利

益，若没有明确的规范手段，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使公

平正义受到侵害。所以，完善法律法规的重要手段是规

范改革行为。以深圳为例，其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创新

实践为全国提供了有益经验。深圳通过发布了国内首个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为政府行为设定了量化标准，

确保改革过程中的权力运行有章可循。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强调法治对改革方向的引领

作用。而法治通过明确权责边界，可避免权力寻租和利

益输送问题，确保改革透明性与公正性
[1]
。

1.2 增强改革的公信力

通过法治的权威性提升改革的公信力，是确保改革

的成果可以让全体人民享受到的重要途径。通过法治的

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使人们信任改革的作用并支持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

革，确保改革措施合法合规，从而增强改革的公信力。

在改革实践当中，需要明确法治改革的法律依据和程序。

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和市

场准入规则，保障市场秩序，从而增强改革的公信力。

法治不仅是增强改革公信力的关键保障，更是推动改革

成果公平共享的重要机制。李华（2022）指出，法治通

过建立科学的改革评估体系和监督机制，能够确保改革

目标的实现和成果的公平分配
[2]
。

2 深化改革之法治机理

2.1 提供制度性保障

在改革的进程中，法治的作用影响深远，为改革目

标的实现和改革成果的巩固提供了保障。一是确保改革

目标明确且可以持续推进，法治通过其承载的公平、正

义、秩序等价值理念，为改革设定清晰的目标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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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改革始终朝着正确的核心目标前进。例如，在教育

改革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明确了资源分配的公平原则，避免了改革

的短期化倾向
[3]
。二是法治凭借其规范性和程序性，为

利益协调提供明确的规则与公正的机制。例如在经济体

制改革中，企业、劳动者、消费者等各方利益诉求不一

致，若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改革可能引发各类矛盾，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明确了企业与劳动者

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劳动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

既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企业的正常运营

秩序。

2.2 增强改革穿透力

法治对深化改革的穿透力主要体现在推动改革措

施的实施更加有效果和清除改革中的阻碍。首先，法治

通过其规范性和强制性，为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以

经济体制改革为例，法治通过制定和完善市场准入、交

易规则等法律法规，降低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从而

激发了市场活力。其次，法治通过让政府的行政权力加

强规范，使责任和权利得以更加明确，并对违规行为进

行处罚，打破了行政权力过度集中和滥用的局面，提高

了行政效率。凭借其公平、公正的原则和强制力，有效

突破了这些障碍，为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有力支持。李

林（2021）研究就指出，通过法治手段建立改革措施的

动态评估和反馈机制，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改革实施中

的问题，确保改革措施真正落地见效
[4]
。例如，在国有

企业改革中，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明确国有资产的监管责任和考核机制，有效防止了改革

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增强了改革的实效性。

2.3 法治与改革相互促进

法治与改革之间存在着紧密且相互促进的互动关

系，这种关系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法治为改革

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和框架上的规范，而改革则为法治

的完善提供了实践动力，他们推动了社会的不断进步。

一是法治为制度上的保证和框架上的规范。改革作为推

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必须在秩序的稳定之下去推进，

而法治正是确保改革有序进行的关键支撑。例如，在市

场体制改革中，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约束了不正当竞争行为，营造了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二是法治与改革的协同作用为规范改革行为提供了具

体的参照标准
[5]
。这种协同作用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上，

还体现在实践中的动态调整。张文显（2024）指出，改

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往往需要通过法治手段加以解

决，而法治的完善又为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新的制度

保障
[1]
。例如，在科技创新领域，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的完善，既

保护了创新者的合法权益，也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法

律支持。

2.4 法治巩固改革成果

法治对巩固改革成果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以其权威

性和稳定性，将改革成果固化
[6]
。比如在经济体制改革

中，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规则等，经法律条文固定，

赋予市场主体稳定预期，保障市场秩序，使改革成果长

效存续。法治为改革成果评估与监督提供有力支撑。法

律明确各项改革目标的方向，有利于使改革的成效变得

明晰，同时监督权力运行与资源分配，避免权力的滥用，

防止改革成果受到损害。而且法治在巩固改革成果中的

作用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上，还体现在实践中的动态调

整。耿卓（2024）指出，通过法治手段建立改革成果的

长效机制，可以有效防止改革成果的流失和倒退
[7]
。例

如，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法》明确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性，既保

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也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3 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的实践之需

3.1 立法的前瞻性与及时性需求

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发展，立法的前瞻性是适

应时代的必然要求。随着新兴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如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传统的法律框架显然不再适应新

技术的应用和行业发展的需求。若缺乏前瞻性立法，行

业发展可能会遇到无序发展的状况，甚至引发一些社会

问题。因此，引导行业健康发展，避免因缺少规则约束

导致乱象丛生显得尤其重要，所以更要提前设定相关法

律，设置合理的制度框架来预防此现象。在技术领域，

前瞻性立法作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核心路径，其价值在

于构建具有弹性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设计能避免技术

不正常发展，为产业创新预留合理试错空间，实现创新

活力与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

3.2 法律法规的精细化与适应性需求

改革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律法规需要更加精细化。改

革覆盖了各式各样的产业，地区等，有着多样化的需求，

所以更要求法律条款在处理这些差异的时候，要针对它

们做出实际的改变。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东部沿海

地区经济发达，更注重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而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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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资源丰富但发展相对滞后，需要更多的产业扶持和

基础设施建设。针对这些差异，利用法律法规设立的适

应不同情况的应对措施，可以实现政策更加准确地实施，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此外，法律法规还须具备良好的适

应性，随着市场环境和社会需求不断变化，经济法规必

须适时修订，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

3.3 先行先试与法治保障的平衡需求

在深化改革过程中，部分领域因实践经验不足需通

过先行先试探索路径，但必须与法治保障形成动态平衡。

构建“法治框架内突破”的创新机制需从两方面发力：

一是通过全国人大授权立法、地方立法变通等制度设计，

为试点地区提供合法探索空间。例如自贸区建设中，全

国人大常委会依法暂停实施部分法律条款，既守住法治

底线，又赋予制度创新权限；二是提高监管维度的“动

态校准”能力，通过动态监测、第三方评估及风险预警

机制，对改革措施实时跟踪。例如浙江数字化改革中建

立的“改革驾驶舱”系统具有示范意义。这种法治弹性

与改革张力的良性互动，既防范“违法改革”风险，又

为制度创新预留空间，最终形成“立法引领改革、改革

反哺立法”的治理现代化新范式。

3.4 法律法规的动态修订与完善需求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部分法律法规可能因与现实

脱节而需要修改完善或依法废止。例如当下市场环境烦

琐的审批流程太浪费时间，已不适应改革要求，阻碍经

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必须及时修改或废止程序，为

改革扫除制度性障碍。法治体系的自我革新需要建立法

律规范的动态代谢机制。这种新陈代谢不仅体现在新法

的创设，更在于对既有制度的定期“体检”与“排毒”。

通过构建法规清理的常态化程序，能够系统性地实现制

度更新。例如，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通过清理和废

止过时的审批法规，可以简化审批流程，释放市场活力，

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4 结束语

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法治规范改革

进程，通过法律框架明确改革边界与路径，既确保改革

方向的正确性，又提升社会公信力。法治通过三重维度

筑牢改革根基：以法律授权保障改革合法性，以程序正

义维护改革公平性，以信息公开增强改革透明度。当前

要持续强化法治对改革的引领作用，在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过程中，重点推进立法与改革决策衔接，

健全改革成效的法治评估机制，将改革成果及时转化为

法律制度。唯有坚持法治思维与改革实践同频共振，才

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制度动能，最终形成改革

深化与法治完善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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